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璧山府办发〔2023〕18 号

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重庆市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

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工作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

预案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6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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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
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

一、总则

1.1编制目的

为保护全区饮用水安全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

提高区政府应对涉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（以

下简称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”）的防范和处置能力，有效预防、

及时控制和清除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，指导和规范水源地

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
1.2编制依据

1.2.1国家法律、法规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5 年 1 月 1 日起

施行）；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（2016年 7月 2日起施行）；

（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2018 年 1 月 1 日

起施行）；

（4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（2007年 11月 1

日施行）；

（5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2020

年 9月 1日施行）；

1.2.2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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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（环境保护部令第 34号）；

（2）《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

制指南（试行）》（2022年）

（3）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》（环境保护部令第 17号）；

（4）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》

（HJ773）；

（5）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》

（HJ774）；

（6）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》（环管字第201号）；

1.2.3地方性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

（1）《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》（2022年 11月 1日施行）；

（2）《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20年 10月 1日起施行）；

（3）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万州区等区县（开发

区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及调整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

办〔2018〕7号）；

（4）《重庆市璧山区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（2020

年修订）。

1.3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在重庆市璧山区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对社会公众

健康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城市集中

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。

1.4工作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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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防为主、常备不懈。各级各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城市集中式饮

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监测监控、预测分析，及时准确发布预

警信息，做好物资、人员、技术准备，确保有效开展应急处置。

以人为本，积极预防。切实履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

职能，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首要任务，加强预防措施，

强化日常管理，构建饮用水环境风险防范体系，最大限度地降低

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危害。

整合资源，科学预警。完善信息网络建设，增强监测、预测、

预防、预警分析，准确研判，及时公告，实现水源地突发环境事

件预测预判。

强化能力，充分准备。加强水源地预案体系建设，完善应急

指挥平台和联动机制，强化应急队伍建设和物资能力保障，全面

提升应急处置能力。

分级响应，妥善应对。坚持政府领导，分级响应，高效处置，

建立联动协调制度，充分发挥各级各有关部门的应急力量，形成

统一指挥、反应灵敏、协调有序、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。

1.5 预案衔接



― 5 ―

1.6事件分级

按照涉及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，

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等级分为特别重大污染事件（Ⅰ级）、

重大污染事件（Ⅱ级）、较大污染事件（Ⅲ级）、一般污染事件

（Ⅳ级）。

1. 特别重大污染事件（Ⅰ级）：

（1）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流域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0 人以

上死亡，或 100人以上中毒（或重伤），或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

地流域环境污染需疏散、转移群众 5万人以上，或造成特别重大

经济损失的事件；

（2）因环境突发事件，导致饮用水水源地水域大面积污染，

水质严重恶化，主要水质指标不能达到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838—2002）Ⅲ类水质的要求，多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

水中断，30万人口以上供水受影响，且中断取水达 2日以上的污

染事件。

2. 重大污染事件（Ⅱ级）：

（1）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流域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10 人以

上、30人以下死亡，或 50人以上、100人以下中毒；或因集中式

饮用水水源地流域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 1 万人以上、5 万人

以下，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事件；

（2）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流域环境污染导致饮用水水源地

大面积污染，主要水质指标不能达到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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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B3838—2002）Ⅲ类水质的要求，导致 10 万人口以上、30万

人口以下供水受影响，且中断取水达 1 日以上、2 日以下的污染

事件。

3. 较大污染事件（Ⅲ级）：

（1）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流域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人以上

10人以下死亡，或 10人以上、50人以下中毒；或因集中式饮用

水水源地流域环境污染需疏散、转移城镇群众 5000人以上、1万

人下，或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事件；

（2）因环境污染导致河流、水库污染，造成饮用水水源地水

质恶化，城镇 5 万人口以上、10万人口以下供水受影响，且中断

取水达 12小时以上、1日以下的污染事件。

4. 一般污染事件（Ⅳ级）：

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流域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人以下死亡

或 10人以下中毒的污染事件；或因水污染造成城市规划区内日供

水 5000立方米以下的水厂及镇、村级水厂水源地水质恶化，导致

城镇 5万人口以下供水受影响，且水厂中断取水在 12小时以内的

污染事件。

二、组织机构构成及职责

2.1组织机构

成立重庆市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

急指挥部（以下简称区应急指挥部），负责全区城市集中式饮用

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，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区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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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指挥长，区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、区应急局主要负责人及事

发地镇街主要负责人任副指挥长，成员单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单

位：区委宣传部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

应急局、区委网信办、区财政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住房城乡建

委、区交通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气象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相关镇街、供

水单位（重庆市渝山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和重庆市璧山区村镇供

水有限公司），区应急指挥部通讯录详见附件 1。区应急指挥部协

调办公室由区生态环境局、区水利局和区应急局等部门组成，区

生态环境局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。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程

度和应急处置工作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，并设置综合协调组、应

急监测组、安全保卫组、抢险救援组（含专家）、医疗救护组、后

勤保障组、事故调查组、善后处理组和新闻报道组等（详见附件

5）。

2.2机构职责

2.2.1总指挥职责

（1）日常职责

①贯彻执行国家、市政府及有关市局部门关于水源地突发环

境事件的各项要求；

②组织编制、修订和批准水源地应急预案；

③指导加强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；

④协调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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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应急职责

①发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，亲自（或委托副总指挥）赶

赴现场进行指挥，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；

②贯彻执行区政府或市政府及有关市级部门的应急指令；

③按照预警、应急启动或终止条件，决定预案的启动或终止；

④研判突发环境事件发展态势，组织制定并批准现场处置方案；

⑤组织开展损害评估等后期工作。

2.2.2副总指挥职责

（1）日常职责

①协助总指挥开展有关工作；

②组织指导预案培训和演练、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能力评估

等工作；

③指导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。

（2）应急职责

①协助总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；

②根据分工或总指挥安排，负责现场的具体指挥协调；

③负责提出有关应急处置建议；

④负责向场外人员通报有关应急信息；

⑤负责协调现场与场外应急处置工作；

⑥停止取水后，负责协调保障居民用水；

⑦处置现场出现的紧急情况。

2.2.3协调办公室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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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日常职责

①组织编制、修订水源地应急预案；

②负责水源地应急预案的日常管理， 开展预案培训和演练、

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能力评估等工作；

③组织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。

（2）应急职责

①贯彻执行总指挥、副总指挥的各项指令和要求；

②负责信息汇总上报，并与有关的外部应急部门、组织和机

构进行联络；

③负责调动应急人员、调配应急资源和联络外部应急组织或

机构；

④收集整理有关事件数据。

2.2.4成员单位职责

区委宣传部：牵头新闻报道组工作。负责组织统筹协调媒体

做好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相关工作的新闻报道、政策解读、公益

宣传；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的及时传

播；指导相关部门做好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网络舆情正面引

导工作。

区生态环境局：牵头抢险救援组、事故调查组和应急监测组

工作。负责监督管理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；负责区应

急指挥部协调办公室日常工作；组织开展环境应急监测，提出防

止事态扩大和控制污染蔓延的建议，并对事件现场污染物的清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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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转移以及生态破坏的恢复等工作予以指导。

区水利局：负责协助处置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；负责现场处置

所需水利工程设施控制、工程施工工作等；组织事故发生地水源地

取水口流量控制和监测工作，组织实施下游影响区域的紧急措施工

作；提供水文水利资料等技术支撑；负责饮用水资源的合理调度，

开闭相关水闸，启用备用的输水渠道，采取停水、减压供水、改路

供水或启用备用水源等措施，并要求相关水厂采取必要处理措施，

保障供水安全。

区卫生健康委：牵头医疗保障组工作。负责自来水厂出厂水

水质和自来水管网末梢水水质日常监测，及时上报并通报管网末

梢水水质异常信息；组织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。

区应急局：牵头综合协调组工作。负责协助处置水源地突发

环境事件，并协调灾害救助工作；指导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次生

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。

区委网信办：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相关信息

网络舆情的引导处置工作。

区财政局：负责统筹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的

经费保障。

区经济信息委：负责统筹应急期间的电力和通讯的支持保障。

区住房城乡建委：负责协助处置城镇污水处理厂、污水管网

等设施事故次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。

区交通局：负责协助处置交通事故次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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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发生后及时启用道路桥梁应急工程设施，并保障应急物资运

输车辆快速通行。

区农业农村委：负责协助处置因农业面源、水产养殖事故次

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；对具有农灌功能的水源地，在应急期间

暂停农灌取水。

区商务委：负责组织协调区内或跨地区应急生活物资供应；按

程序动用区级储备物资，稳定市场供应；协调组织水源地突发环境

事件抢险救援相关物资等工作。

区公安局：牵头安全保卫组工作。负责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

抢险救援过程中及受灾地区的交通秩序维护、社会治安管理和安全

保卫工作；协助控制和处置泄漏的易燃、易爆、有毒有害物质；查

处导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区民政局：负责支持引导社工机构、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

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中的抢险救援、救灾捐赠等工作；督促指导各

镇街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受灾人员纳入临时救助或最低生活保障范

围；做好因灾遇难人员殡仪工作。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：履行地质灾害防治行业管理责任；参加地

质灾害、地震等自然灾害次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抢险救援

工作，并提供地理信息资料等技术支撑。

区气象局：负责做好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期间天气气候的

监测、预测预报预警和信息发布；提供气象服务信息。

相关镇街：牵头后勤保障组和善后处置组工作。负责做好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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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巡查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加强辖区内

涉及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收集与报告；负责第一时间赶赴

现场核实，并组织先期处置；协助做好应急处置，调配当地应急

救援人力，调配当地应急物资；及时向无水小区居民发出通告，

组织用水发放，维护秩序；牵头开展事故善后工作。

供水单位（重庆市渝山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和重庆市璧山区

村镇供水有限公司）：负责自来水厂自用水的水污染防治，负责出

厂水的水质监测；协助做好相关应急救援工作；负责制定并组织

实施自来水停水及应急供应方案。

若应急组织成员或职责发生调整，应根据相关规定，由调整

后具有相应职责的机构承担对应职责。

三、信息收集与研判、预警与信息报告

3.1信息收集与研判

3.1.1信息收集

信息来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途径：

（1）监测：通过流域、水源地或供水单位开展的水质监督性

监测（常规断面）、在线监测（常规和预警监控断面）等日常监

管渠道获取水质异常信息；通过水文气象、地质灾害、污染源排

放等信息开展水质预测预警，获取水质异常信息；通过湖泊（水

库）藻密度变化情况的监测，获取水华事件信息。

（2）举报或通报：通过电话、交通事故报警、网络等途径获

取突发环境事件信息；通过部门（单位）间、相邻区县间建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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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收集与共享渠道，获取突发环境事件信息。

（3）日常检查：通过部门和镇街日常巡查获取突发环境事件

信息。

3.1.2信息研判与会商

接到信息报告后，协调办公室应第一时间开展以下工作：

（1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；

（2）初判事故类型，必要时通报有关部门现场调查核实，进

一步收集信息；

（3）信息核实汇总后，立即组织研判，若判断可能对饮用水

水源地水质造成影响（导致发生一般及以上污染事件的或者供水

单位无法采取措施消除影响的），立即向区政府报告，建议发布

预警。若已对饮用水水源地水质造成影响，建议立即启动水源地

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并同时向区委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。

3.2预警

3.2.1预警分级

按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、发展势态

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，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为一般、较大、重

大和特别重大，依次用蓝色、黄色、橙色和红色表示。

蓝色预警：可能发生一般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。

黄色预警：可能发生较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。

橙色预警：可能发生重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。

红色预警：可能发生特别重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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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，预警颜色可以升级、

降级或解除。

3.2.2预警的启动条件

根据信息获取方式，综合考虑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

类型、发生地点、污染物质种类和数量等情况，当满足下列情形

之一，可启动预警：

（1）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、上游或集雨范围内、地下水补

给区域范围内发生：企业生产安全，交通事故，道路、桥梁危险

化学品运输车辆交通事故，农业面源污染、生活源污染突出，可

能造成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事故时；

（2）当饮用水水源地或自来水厂的取水出现水质监测指标、

有毒有害物质、生物综合毒性异常或超过常规监测数值时；

（3）当饮用水水源地附近发生故意投毒等恶性事件时；

（4）当发生暴雨、洪水、地震、泥石流等地质、自然灾害可

能引发水源地水质异常时；

（5）当发现饮用水水源地有污水排入、水面有异常漂浮物或

大面积死鱼、取水颜色异常时；

（6）其他需要发布预警的情况。

3.2.3预警发布

预警信息由区应急指挥部发布。

预警信息的发布、调整和解除可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信

息网络、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，对老、幼、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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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、孕等特殊人群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。

3.2.4预警响应

发布蓝色、黄色预警后，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1）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；

（2）及时收集、报告有关信息，加强对事件发展情况的监测、

预报和预警工作；

（3）组织召集有关部门、单位和相关专家进行会商，分析水

文、水质和气象条件的变化对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的影响，预测突

发环境事件可能性、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级别；

（4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待命状态；

（5）调配应急处置所需物资装备及其储备、运输情况；

（6）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避免、减轻事件危害常识，

通知供水单位、居民做好水源和清水、饮用水储备；

橙色、红色预警：在采取黄色预警响应措施基础上，启动备

用水源调度准备，调集应急处置所需物资装备，做好应急处置的

保障工作。

3.2.5预警调整和解除

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先期防范效果，按照有关规定适时调

整预警级别。

对于蓝色和黄色级别预警，如研判需降低预警级别，可以调

整后重新发布；如研判黄色预警可能升级为橙色预警甚至红色预

警，区政府应当立刻向市政府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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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研判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不可能发生或者危险已经

排除的，区应急指挥部宣布解除预警，并解除预警措施。

3.3信息报告及通报

3.3.1信息报告与通报原则及对象

（1）信息报告与通报程序原则

信息报告原则应逐级上报。特殊情况下，若遇到敏感事件或

发生在重点地区、特殊时期，或可能演化为重大、特别重大水源

地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，现场指挥部应立即向区政府报告。

（2）信息报告与通报对象

经核实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，由综合协调组向相关部门进

行信息通报。

若已经或可能影响跨行政区域的，经区政府同意，应立即向

事发地下游属地政府通报。

3.3.2信息报告与通报程序及内容

（1）信息报告与通报程序

①发现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有关人员

或单位，应立即向属地政府（璧城街道办事处电话 41421246；大

路街道办事处电话 41580021；河边镇人民政府电话 41620289；福

④禄镇人民政府电话 41770021）及区生态环境局（电话 41423413）、

区水利局（电话 41423451）等单位报告。

②区级有关部门或相关镇街在发现或得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

件信息后，应立即进行核实，了解有关情况。经过核实后，5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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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内电话报告区委、区政府。

③通过市级有关部门知悉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，应核实

并向区委、区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报告相关信息。

④对经核实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，接报的有关部门应向区

委、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通报。通报的单位至少应包括区委办公室、

区政府办公室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水利局、区应

急局等；根据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和情景，还应通报消防

（遇火灾爆炸等）和公安（遇火灾爆炸、道路运输事故、投毒等）、

农业（遇大面积死鱼）等部门。

（2）信息报告与通报内容

按照不同的时间节点，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分为初报、

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。初报是发现或得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后

的首次报告；续报是查清有关基本情况、事件发展情况后的报告，

可随时报告；处理结果报告是事件处理完毕后的报告。

①初报应报告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、地点、信息

来源、事件起因和性质、基本过程、主要污染物和数量、监测结

果、人员伤亡情况、水源地受影响情况、事件发展趋势、处置情

况、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。采用传真、

网络或面呈等方式书面报告，情况紧急时，现场指挥部 30分钟内

向区委、区政府、市生态环境局电话报告，1 小时内书面报告。

书面报告应说明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、报告签发人、联

系人及联系电话等内容，并尽可能提供地图、图片以及有关的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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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资料。

②续报应在初报的基础上，报告事件及有关处置措施的进展

情况。

③处理结果报告应在初报、续报的基础上，报告事件的处置

措施、过程和结果等详细情况。

3.3.3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

按照及时主动、准确把握、正确引导、讲究方式、注重效果、

遵守纪律、严格把关的原则，经区应急指挥部同意，通过广播、

网络、电视等渠道及时发布事件的来源、污染情况、采取的措施

等公众关心的问题，组织召开新闻媒体发布会。任何单位部门和

个人未经区应急指挥部授权，不得向社会发布信息。

3.4应急监测

3.4.1开展应急监测程序

由区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开展应急监测。

事件处置初期，应急监测单位应按照现场指挥部指令，根据

各自职责，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监测方案、设置监测点位（断

面）、确定监测频次、组织开展监测、形成监测报告，第一时间

向现场指挥部报告监测结果和污染物浓度变化态势图。

事件处置中期，应根据事态发展，如上游来水量、应急处置

措施效果等情况，适时调整监测点位（断面）和监测频次。

事件处置末期，应按照现场指挥部指令，开展跟踪监测，并

向现场指挥部提交应急监测总结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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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2制定应急监测方案

应急监测组根据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性质，征询应急专家组

意见，编制应急监测方案。应急监测方案内容应包括：依据的技

术规范、实施人员、布点原则、采样频次和注意事项、监测结果

记录和报告方式等。

（1）监测范围。应尽量涵盖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范围，

并包括事件可能影响区域和污染物本底浓度的监测区域。

（2）监测布点和频次

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点为中心或源头，结合水文和

气象条件，在其扩散方向及可能受到影响的水源地位置合理布点，

必要时在事故影响区域内水源取水口、农灌区取水口处设置监测

点位（断面）。应采取不同点位（断面）相同间隔时间（一般为

1小时）同步采样监测方式，动态监控污染带移动过程。

①针对固定源突发环境事件，应对固定源排放口附近水域、

下游水源地附近水域进行加密跟踪监测。

②针对流动源、非点源突发环境事件，应对事发区域下游水

域、下游水源地附近进行加密跟踪监测。

③水华灾害突发事件若发生在一级、二级保护区范围，应对

取水口不同水层进行加密跟踪监测。

（3）监测项目。监测因子建议包括：pH值、化学需氧量、

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氨氮、总磷、总氮、石油类、叶绿素 a等。可

根据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特征，删减或补充相关监测因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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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应急响应

4.1响应分级

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分为特别重大（Ⅰ级响应）、

重大（Ⅱ级响应）、较大（Ⅲ级响应）、一般（Ⅳ级响应）四级。

4.1.1Ⅳ级响应：事发地镇街牵头组织实施，相关部门赶赴现

场参与指导应急处置。

4.1.2Ⅲ级响应：区应急指挥部组织实施。

4.1.3Ⅱ级响应、Ⅰ级响应：由市政府或上级部门按有关规定

组织实施。

4.2现场处置

4.2.1污染处置

1.排查污染源并采取有效措施，明确排查对象。当水质监测

发现异常、污染物来源不确定时，现场指挥部应根据事件诱因不

同确定排查的牵头部门。牵头部门根据特征污染物种类、浓度变

化、释放总量、释放路径、释放时间，以及当时的水文和气象条

件，迅速组织开展污染源排查工作。

针对不同类型污染物的排查重点和对象如下：

（1）有机类污染：重点排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、工业企业，

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、尾水排放的异常情况。

（2）营养盐类污染：重点排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、工业企

业、农田种植户、农村居民点等，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、农药

化肥施用、农村生活污染的异常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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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细菌类污染：重点排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、农村居民

点，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、农村生活污染的异常情况。

（4）农药类污染：重点排查果园种植园（户）、农田种植户，

调查农药施用和流失的异常情况。

（5）石油类污染：重点排查加油站、运输车辆、油气管线、

加工和存贮石油类物质的工业企业，调查上述企业和单位的异常

情况。

（6）重金属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污染：重点排查危险废物储

存单位、危化品运输车辆等，调查上述企业和单位的异常情况。

2.切断污染源。现场指挥部应根据事件诱因不同确定切断污

染源的牵头部门。主要采取切断污染源、收集和围堵污染物等措

施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（1）对发生非正常排放或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的固定源突发事

件，应尽快采取关闭、封堵、收集、转移等措施，切断污染源或

泄漏源。

（2）对道路交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，可启用

路面系统的导流槽、应急池或紧急设置围堰、闸坝等，对污染源

进行围堵并收集污染物。

（3）启动应急收集系统集中收集陆域污染物，设立拦截设施，

防止污染物在陆域漫延，组织有关部门对污染物进行回收处置。

（4）根据现场事态发展对扩散至水体的污染物进行处置。

3. 应急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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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处置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应急监测、污染处置

措施、物资调集、应急队伍和人员安排、供水单位应对等。

现场指挥部应根据污染特征，结合专家意见，尽快制定现场

处置方案。

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类型均为水库型，水库型水

源地可能发生水华灾害突发事件或水污染事件。水源地突发环境

事故典型情景及应对处置措施如下。

（1）水华灾害突发事件。对一级、二级水源保护区的水华发

生区域，采取增氧机、藻类打捞等方式减少、控制藻类生长和扩

散；有条件的，可采用生态调水的方式，通过增加水体扰动控制

水华灾害。水库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爆发藻类污染，可采用原

水预加氯和在泵房投加二氧化氯消毒的方法，有效去除水体中藻

类，保障供水水质。在处置期间，实行全程监控，严密监视监测

周边流域异常情况，详细记录藻类分布、面积大小及打捞处置等

情况，并及时上报。

（2）水体内污染物治理、总量或浓度削减。一般采取隔离、

吸附、打捞、扰动等物理方法，氧化、沉淀等化学方法，利用湿

地生物群消解等生物方法和上游调水等稀释方法，可以采取一种

或多种方式，力争短时间内削减污染物浓度。现场指挥部可根据

需要，对水源地汇水区域内地污染物排放企业实施停产、减产、

限产等措施，削减水域污染物总量或浓度。

（3）应急工程设施拦截污染水体。在河道内启用或修建拦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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坝、节制闸等工程设施拦截污染水体；通过导流渠将未受污染水

体导流至污染水体下游，通过分流沟将污染水体分流至水源保护

区外进行收集处置；利用前置库、缓冲池等工程设施，降低污染

水体的污染物浓度，为应急处置争取时间。

针对污染物可采取的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处理技术如下表所示。

适用于处理不同超标项目的推荐技术
超标项目 推荐技术

浊度 快速砂滤池、絮凝、沉淀、过滤

色度
快速砂滤池、絮凝；活性炭吸附；化学氧化预处理：臭氧、氯、高
锰酸钾、二氧化氯

嗅味 化学氧化预处理：臭氧、氯、高锰酸钾、二氧化氯、活性炭

氟化物
吸附法：氧化铝、磷酸二钙；混凝沉淀法：硫酸铝、聚合氯化铝；
离子交换法；电渗析法

氨氮 化学氧化预处理：氯、高锰酸钾；深度处理：臭氧-生物活性碳

铁、锰
锰砂；化学氧化预处理：氯、高锰酸钾；深度处理：臭氧-生物活性
碳

挥发性有机物 生物活性炭吸附

三氯甲烷和腐殖酸
前驱物的去除：强化混凝、粒状活性炭、生物活性炭；氯化副产物
的去除：粒状活性炭

有机化合物 生物活性碳、膜处理

细菌和病毒
过滤（部分去除）；消毒处理：氯、二氧化氯、臭氧、膜处理、紫
外消毒

汞、铬等部分重金属（应急状
态）

氧化法：高锰酸钾；生物活性碳吸附（部分去除）

藻类及藻毒素
化学氧化预处理：除藻剂法、高锰酸钾、氯；微滤法；气浮法；臭
氧氧化法

4.3应急终止

4.3.1终止条件

（1）事件现场得到控制，污染已经消除；

（2）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、生物性污染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；

（3）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，无继发可能；

（4）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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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，并使

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。

4.3.2终止程序

区应急指挥部确认，指挥长下达应急终止命令。

五、后期处置

5.1善后处置

（1）事发地镇街牵头组织做好安民、社会救助、保险理赔等

工作。

（2）区生态环境局应对水源水质及周围环境质量跟踪监测并

组织开展损害评估工作。

5.2事故调查

一般、较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，由区政府或市政府

指定有关部门组织调查；重、特大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执

行市和国家的规定开展调查，区政府相关部门单位配合。

5.3责任与奖惩

在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、善后处理、事件

调查等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，对失

职、渎职的有关单位及责任人，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

件应对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严肃追究责任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

六、应急保障

6.1应急队伍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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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统筹规划、突出重点，整合现有资源，逐步加强和完善

应急队伍建设，形成规模适度、管理规范的应急队伍体系。

区应急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应按照本部门、本单位职责，组

建专兼职应急队伍，当启动应急响应时，应急队伍应在现场指挥

部的统筹安排下，根据各自职能相互配合，开展应急行动。

6.2资金保障

区应急指挥部及有关部门根据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

急需要，提出项目支出预算报区财政审核，经区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6.3装备保障

镇街、相关部门和单位及供水企业购置储备应对饮用水水源

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处置的设施设备和物资，制定管理维护

制度，落实专人，加强管理，保障应急装备。

6.4通讯与信息保障

镇街、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整合完善饮用水水源地安全防范的

预警、应急指挥系统，建立联动机制，配备必要的通讯器材，确

保信息畅通。

6.5医疗卫生保障

加强急救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，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应对饮用

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受灾人员救治能力，加大应急饮用水卫

生检测能力建设，提高应急检测人员培训。

6.6技术保障

建立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区级应急专家库、资料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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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库，确保应急处置科学合理。

6.7供水安全保障

当发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，取水单位和供水单位应根据

污染物的种类、浓度、可能影响取水口的时间，及时采取深度处

理、低压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应急措施，并加强污染物监测，

待水质满足取水要求时恢复取水和供水。无备用水源的，应使用

应急供水车等设施保障居民用水。

七、宣传培训和演练

7.1宣传培训

镇街和相关部门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加强防范饮用水

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常识的科普宣传教育，提高公众的防范能力；

组织本单位应急队伍人员学习《重庆市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

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

7.2演练

由区应急指挥部协调办公室每年组织实施一次涉饮用水水源

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演练，演练内容主要包括通讯系统是否正

常运作、信息报送流程是否畅通、各应急工作组配合是否协调、

应急人员能力是否满足需要等。演练结束后，区应急指挥部应对

演练情况进行总结评估，并根据演练结果及时修订完善。

八、附则

8.1预案修订及备案

本预案由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修订，经区政府批准发布并报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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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局备案。

8.2预案实施

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2017 年 12 月发布的《重庆市璧

山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．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

挥部通讯录

2．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

专家库名单

3．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处置

流程图

4．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分布图

5．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

置机构图

6．典型水环境污染事故和水生态破坏情景及处置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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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
应急指挥部通讯录

姓 名 工作单位 单位 24小时值班电话 本人手机

张 川 区政府 41421257 13883870738

彭朝富 璧城街道 41421246 13883233899

黄文品 大路街道 41580021 18883740761

刘小东 河边镇 41620289 13509422399

杨 罡 福禄镇 41770021 15909338112

舒 畅 区委宣传部 41422329 13983731113

马孝荣 区委网信办 41430505 13500351040

黄婷婷 区财政局 41422307 15909331302

蒋学远 区经济信息委 41416087 13983009799

余 波 区住房城乡建委 41423480 15123290688

陈 欢 区交通局 41410071 15736115516

梁安华 区农业农村委 41422365 13983400241

牟祖伟 区商务委 41421277 13637908117

吕 华 区公安局 41886000 13637882588

邓绍红 区民政局 41412346 15922955699

余 力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41428852 13594135331

谭济川 区生态环境局 41423413 13594264667

何明全 区水利局 41423451 15922823166

周 鸣 区卫生健康委 41421231 13983842717

薛祖泉 区应急局 41425648 15823127018

付 跃 区气象局 41423413 13594264667

王小华 区消防救援支队 41420119 13883706522

秦小明

供水单位（重庆市渝山水资源

开发有限公司和重庆市璧山区

村镇供水有限公司）

41422378 138965051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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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库名单
姓名 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 备注

朱 进 13896139262 重庆市化工研究院 应急处置、应急预案评审

黄力武 13060218506 重庆市化工研究院 安全环保、环境监测、污水处理、固体废物处理

郭 平 13983889369 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境应急监测、应急处置

曹照勋 13647626971 重庆市环保工程院 污水处理、应急处置

吴淼庄 13996477035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 环境工程、固体废物处置

赵秀兰 13883979897 西南大学 环境风险评估、应急处置、损害评估

汪 洪 13008352525 重庆德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

张 毅 13983050995 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境风险评估

庞家胜 13002349107 中国医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 环境影响评价、医药设计

李新宇 13936170876 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 大气、水环境监测与环境标准

强生泽 65552457 通信学院通信电力工程系 辐射与放射环境监测与环境标准

胡龙江 13983130543 中石油重庆销售仓储分公司 油气仓储运输

祖 波 15902370757 重庆交通大学 安全环保、水污染防治与应急

潘光伟 13072375821 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 环境应急监测

钟成华 13808388222 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环境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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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
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流程图

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

先期处置
（事发地镇街和有关单位）

信息报告
（区应急指挥部）

应急响应与处置
（启动相关应急预案）

指令

综合协调组

应急监测组

安全保卫组

抢险救援组（含专家）

医疗救护组

后勤保障组
组

应急终止

善后处置

总结评估

事故调查组

善后处理组

新闻报道
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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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分布图

序号 水源地名称

1 三江水库

2 盐井河水库

3 同心水库

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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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璧山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机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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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典型水环境污染事故和
水生态破坏情景及处置措施

一、危险化学品泄漏（流动源）引发的水环境突发环境事件

（一）挥发性危化品泄漏事故

挥发性危化品指短时间内蒸发到大气中的物质，此类物质有

苯、丁二烯、环己烷、甲苯、甲醇、液化石油气、乙酸丁酯等。

挥发性危化品发生泄漏事故后，应监视监测气体浓度扩散范

围。根据有毒蒸汽对人员的伤害浓度剂量标准，可分为危害程度

不同的危险区域，对危害区域内的人群实施掩蔽或疏散。同时针

对燃爆气体与有毒气体采取不同的应急措施，喷洒凝胶泡沫灭火

材料控制危化品的蒸发量。当浓度通过大气或水的消散或稀释而

降至可接受的水平时，方可宣布安全。当气体和蒸气大量释放时，

应迅速回避。

具体应急处置措施：

1．人员撤离：将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，保护人员安全。

2．喷雾稀释：采用移动式气体捕消器、开花水枪、喷雾水枪、

大型喷雾器等对挥发性危化品进行稀释或驱散，降泄漏现场毒气

浓度或破坏燃烧、爆炸条件。

3．化学洗消：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化学性质，有针对性的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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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洗消剂，利用大型喷雾器或喷雾水枪对泄漏危险区域的挥发

性气体云团实施洗消，彻底消除其危害后果。

4．强力驱散：利用动力机械排风装置对挥发性泄漏物实施强

力驱散，降低污染区域挥发性气体浓度，减轻事故危害。

5．人员保护措施：人员防护装备如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、化

学安全防护眼镜、防毒物渗透工作服、橡胶耐油手套等。

（二）漂浮型危化品泄漏事故

漂浮型危化品指长时间在水面滞留的物质，此类物质有二甲

苯、苯乙烯、环己酮、甲酚、乙酸丁酯、环己烷、甲基苯基酮、

乙酸异丙酯、丁二烯、原油、成品油、重油、燃料油、石脑油等。

若漂浮型危化品发生泄漏事故，在水面形成大量污染物的同

时将不断扩散形成燃爆或有毒气体，因此应首先监视监测气体浓

度的扩散范围，针对燃爆气体与有毒气体采取不同的应急措施。

同时确定危险区域，对不能回收的危化品让其自然扩散，对能够

回收的危化品进行回收处理，最后对回收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具体应急处置措施：

1．泡沫覆盖：一方面能降低泄漏物挥发，另一方面在漂浮型

泄漏物上使用泡沫也能够限制其在水表面的扩散。

2．围控及回收：使用围油栏进行围控，同时喷洒固化剂对泄

漏危化品进行固化，使用回收设备进行回收处置。

3．投加分散剂：喷洒分散剂能使漂浮型危险化学品分散成微

小颗粒，使其在波浪或外加搅拌力的作用下分散到水体中，从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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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水上危险化学品被水中微生物降解的过程，达到降低污染和

尽快消除漂浮型危险化学品的目的。

4．机械回收：通过浮油回收器、浮油回收船等作用于水体表

面，对漂浮型危险化学品进行回收处理。

5．投加吸收剂：对漂浮的液体或慢挥发和溶解的漂浮型泄漏

物可采用传统的溢油吸收剂。

6．现场焚烧：当泄漏物易燃且燃烧产物危害小时，处置人员

可以对漂浮型危险化学品的泄漏区域进行点燃，使其燃烧，这样

既可以消除或降低漂浮型危险化学品的危害程度，又可以减少处

置程序和措施。

（三）溶解型危化品泄漏事故

溶解型危化品指短时间内溶解在水中的物质，此类物质有氟

化钠、高氯酸钾、高锰酸钾、磷酸、硫酸、氢氧化钠、硝酸铅、

盐酸、乙酸等。

若溶解型危化品发生泄漏事故，应首先监视监测溶解的扩散

范围，采用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吸附，必要时开展打坝拦截工作。

同时，对泄漏危化品的酸碱性进行测试，若为碱性危化品应促进

其自然扩散；若为酸性危化品应使用适当的化学试剂进行中和处

置，并保持继续监视监测。

具体应急处置措施：

1．活性炭吸附：利用多孔性活性炭对溶解型危化品进行吸附，

使其吸附在活性炭上，从而降低其污染程度。若溶解扩散范围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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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，必要时开展打坝拦截工作。

2．化学洗消：根据泄漏物的理化性质，采用化学处理方法，

一般的化学试剂包括：中和试剂、氧化剂、减缓试剂、凝聚剂、

吸附剂、合成试剂、离子交换剂等，使用吸附剂和化学试剂进行

处理以减缓或中和其对人类及环境的有害影响。

3．絮凝法：可向泄漏危险水域中添加絮凝剂，使水中的溶解

型危险化学品与絮凝剂结合，降低危险化学品在水中的溶解度，

从而减少事故危害。

（四）沉降型危化品泄漏事故

沉降型危化品指长时间在水底滞留的物质，此类物质有沥青、

氯苯等。

若沉淀型危化品发生泄漏事故，应首先监视监测污染物沉淀

范围，对可以进行回收处理的危化品可采取泵或疏浚设备进行回

收。不同的危化品可以使用不同的挖掘（疏浚）技术和不同类型

的挖掘（疏浚）设备进行回收。三种主要类型为：机械、液压和

压缩空气。

具体应急处置措施：

1．设置淤泥栅：在泄漏地点，应在泄漏到水里的污染物周围

设置淤泥栅，限制其在泄漏区域，便于后期的回收处置；

2．固化河床：利用水泥或其他固化剂，将沉降型危险化学品

覆盖，并使之固化在水底。

3．动力捕捞：利用捕捞设备对沉降于水底的危险化学品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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捕捞回收，从而降低其危害程度。

4．深水挖掘：由于沉降型危险化学品泄漏后大部分沉降到水

底，并在水底部形成一定的沉降层，故可采用大型挖掘机或潜水

挖掘装具对沉降在水底的危险化学品进行深水挖掘。

二、非点源、水华灾害引发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

对由于藻类、水葫芦或水草等水生生物过度繁殖而引发的水

源地突发环境事件，可采取增氧机、打捞等方式减少和控制水生

生物的生长和扩散；有条件的，可采用生态调水的方式，通过增

加水体扰动控制灾害。

（一）切断污染源

控制导致水华的藻类进入，切断水华现象的污染源，严厉查

处偷排漏排等违法排污行为。

（二）化学、生物除藻

在水华发生初期，可投加一些绿色生态控藻素或蓝藻生态调

控菌等微生物菌剂阻断藻类和青苔的繁殖链条，掐断其光合作用。

严重爆发时，在人工打捞藻类的同时，在水面喷洒一些聚合氯化

铝、聚合氯化铝铁或壳聚糖改性高岭土等絮凝剂，同时可投加少

量活性炭吸附剂。

（三）打捞工程

将死亡或濒临死亡的藻类迅速打捞出水。打捞可采取人工捞

取或者机动表层抽吸。打捞出的藻类、水面漂浮物及沉淀污泥等

送往到指定场所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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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办公室、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区政协办公室。

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6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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